
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

类别 建议

1 名称
化州市道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质量监督检

测服务采购需求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名称：化州市公路事务中心

地址：化州市北京西路 96 号

联系电话：13828657570

联系人：魏工

3 中介服务名称
化州市道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质量监督检

测服务

4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:

(1)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

独立，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，且经营范围满

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;

(2)具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并且在有效

期内的 CMA 计量认证证书；

(3)具有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公路工程综

合丙级(或以上)且已入驻中介超市的企业;

(4)信用良好，近两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2.需要回避的机构:与本项目施工、监理单

位有关联或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。



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1. 服务内容:

本项目为化州市道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，本

项目由茂名市化州境内所有国省道及部分

县道、乡道道路安全设施情况，对事故多发

和严重安全隐患路口路段处理，因前期已投

入资金已完成大部分安全设施，故本次实施

为所涉及路段的安全设施查漏补缺。中选机

构根据现行的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和交通公

路行业技术规范、规程、标准要求，开展化

州市道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质量监督抽检

及交竣工验收质量检测相关工作。

2.服务要求:

(1)中选机构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范、规程

标准及采购人有关要求开展检测工作，操作

规范，检测数据和结果必须科学、真实、可

靠，对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检测报告的真实

性负责。

(2)中选机构必须具备检测所需的人员、设

备及相应的实验室，能及时出具检测结果及

报告。

(3)中选机构在接到采购人通知（任务单）

后应在 24 小时内（如遇紧急突发情况应在 4



小时内）按采购人的要求派出足够的检测人

员开展检测业务。

(4)检测参数出现结果异常或不合格的，检

测机构应在 24 小时内向采购人进行报告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
1.地点：化州市

2.方式：外委检测

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

3.计价标准：参照《广东省物价局关于交通

建设工程现场检测和工程材料试（检）验收

费问题的复函》（粤价函[2012]1490 号）价

格标准及市场调节价，以实际质量检测工作

量计算。

8 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

目服务期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完成

竣工验收之日。

9 验收 按合同约定执行。

10 结算方式
以项目实际检测工作量和合同约定支付检

测费用。

11 违约责任 按合同约定执行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按合同约定执行。



13 备注 无


